
  “剩下的工资什么时候

给？ 怎么给？ ”

据了解，张先生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至 6 月 4 日期间，在上海一家

科技公司担任财务一职。任职期间，

他累计请假四天，经核算，此阶段应

得工资总额为 17103 元。 6 月 20

日，公司向张先生支付了 8000 元工

资，但剩余 9103 元迟迟未结清。

“剩下的工资什么时候给？ 怎

么给？” 张先生认为公司拖欠工资

的行为已违反法律， 且影响了自己

的日常生活， 态度坚决地要求公司

两天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付清所有

欠薪。

公司代表则面露难色， 解释企

业正遭遇短期资金周转压力， 并非

故意拖欠，希望张先生能体谅难处，

接受分期支付的方案。 双方各执一

词、互不退让，沟通陷入僵局。

“背对背”调解融情理，

法理双管破对立

面对这一紧张局面， 调解员并

没有急于提出方案， 而是强调调解

的核心目的并非争辩对错、 激化矛

盾， 是为了搭建沟通的桥梁， 寻求

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务实解决方

案。

随后， 调解员采取“背对背”

调解策略， 先请张先生到会议室休

息， 转而与公司代表深入沟通。

一方面， 调解员对企业经营中

遇到的资金压力表示理解； 另一方

面， 调解员拿出相关法律条文， 明

确指出企业的法定义务： 《劳动

法》 第五十条规定， 工资应当以货

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不

得克扣或无故拖欠； 《工资支付暂

行规定》 第七条也要求， 工资必须

按约定日期支付， 至少每月一次。

调解员进一步强调拖欠工资的法

律后果，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

八十五条， 如果劳动行政部门介

入， 会责令企业限期支付， 逾期

不付还可能要加付赔偿金。

不仅如此， 调解员还从企业

长远发展角度提醒， 表示信誉是

企业的无形资产， 拖欠工资不仅

会挫伤员工积极性， 还会损害企

业形象， 对后续招人、 拓展业务

都有影响， 妥善解决反而能维护

声誉。

调解员的悉心劝解， 使企业代

表清晰认识到， 拖欠工资行为不仅

违背诚信原则， 更是一种违法行

为， 将直接导致行政处罚、 经济补

偿等法律风险， 甚至对企业声誉、

人才吸引和持续经营带来长远负面

影响。 看到企业方的态度有所松

动， 调解员再次询问公司代表目前

的资金情况， 公司代表沉吟片刻， 表

示一周内可先支付 40%， 剩余部分尽

量在一个月内付清。

随后， 调解员将张先生请回调解

室， 表示他通过合法调解渠道维护自

身权益的做法值得鼓励， 获得劳动报

酬的诉求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随

后， 调解员向他转述了企业刚刚提出

的初步方案， 表明这是对方展现出的

积极姿态， 希望双方能尝试换位思

考， 互相体谅， 以更为理性、 平和的

心态共同面对和解决问题。

张先生表示， 若权益能够得到保

障， 他可以接受银行转账的支付方

式。 公司代表则诚恳地承认了拖欠工

资行为的不妥， 对给张先生带来的困

扰表达了歉意。 在调解员情理法相结

合、 耐心细致地疏导下， 双方的态度

发生了明显转变， 从最初的尖锐对立

逐渐走向理性协商。

最终， 在调解员的见证下， 双方

本着平等自愿、 互谅互让的原则， 就

欠薪支付细节达成共识。 公司通过银

行转账方式向张先生一次性支付剩余

工资 9103 元。 随后， 双方签订了

《人民调解协议书》。

在调解员“情理法” 结合的疏

导下， 这场劳资纠纷在萌芽阶段便

得以化解， 实现了“案结事了人

和”。

该起纠纷是典型的劳资薪酬争

议， 鉴于双方曾存在较为稳定的雇佣

关系， 且争议焦点清晰、 事实明确，

不具有强烈对抗性， 选择调解方式，

不仅符合效率原则， 降低双方在诉讼

中可能耗费的时间 、 经济与心理成

本， 也有助于缓和劳资矛盾， 为双方

留下理性沟通、 彼此尊重的空间， 避

免关系彻底破裂， 在一定程度上维护

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本起纠纷的核心问题在于工资

支付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 在调解过

程中 ， 调解员始终以法律法规为基

准 ， 以事实为依据 ， 逐步推动双方

从情绪对抗走向理性协商 。 在沟通

中， 调解员巧妙地将 “尽快拿到钱”

这一诉求 ， 分解为支付金额 、 支付

时间 、 支付方式和履约保障等多个

可协商的要素 ， 使劳动者看到解决

问题的现实路径 ， 从而愿意在一定

条件下作出让步 。 调解过程中 ， 调

解员既以法律为准绳划定底线 、 阐

明利害 ， 也以情理为润滑剂 ， 引导

换位思考， 推动互谅互让。

2025 年 7 月， 宝山区大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下称“调委会”） 收到一起劳资纠纷调解申请———

曾在上海一家科技公司担任财务人员的张先生， 被

拖欠 9103 元工资， 与公司就支付方式、 时间等问

题争执不下。 最终， 在调解员“情理法” 结合的疏

导下， 双方达成一致， 一场剑拔弩张的劳资争议得

以平稳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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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通道变照相馆 七旬老人有家难回
经多部门联动调解，清退违规占用还妥善安置租户，实现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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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葳然

近日， 七旬老人老叶将两面印

有“为民办事 尽心尽责”“按法办事

伸张正义” 的锦旗专程送至普陀区

长征镇相关部门， 感谢工作人员成

功化解其商铺地下室入口被长期占

用的问题。 这起涉及多方权益的复

杂基层纠纷，经多部门联动调解，成

为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动范例。

七旬业主有家难回

时间回溯至 2024 年， 结束多

年外地生活的老叶返回上海， 却遭

遇“有家难回” 的窘境———其位于

泾阳路 353 号商铺的地下室入口通

道， 竟被改造成照相馆经营场所。

据悉， 该地下室面积约 136 平

方米， 入口通道与另一刘姓业主共

用， 但因刘先生长期将自家地下室

出租给二房东， 二房东擅自将入口

区域转租给商户， 导致叶先生无法

进入自有产权空间， 面临有家难回

的境地。

叶先生多次与刘先生、 二房东

及照相馆租赁户沟通， 均遭推诿。

刘先生称“管不了二房东”， 二房

东则坚持称“租用地下室自然拥有

入口使用权”， 租户则以“已付租

金” 为由拒绝担责。 多次协商无果

后， 老叶于今年 3 月拨打 12345 市

民服务热线求助。

跨部门联动破“症结”

长征镇相关部门接单后组成专

项工作组开展调处工作。 工作人员

通过现场勘查并在市档案馆、 区规

资等部门调取产权资料， 核实产权

信息， 确认地下室入口属公共通

道， 不得单独出租牟利。 二房东擅

自改造并转租的行为， 既侵犯其他

业主权利， 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

规。 根据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

定》 第五十六条之规定： 业主、 使用

人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的规定， 不得

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 不得占用共

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从事经营活

动。 违反规定的， 由城管执法部门责

令改正， 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

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根据调取的房屋红线图， 在多部

门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房屋产权人明

确告知二房东， 通道不在红线范围

内， 也不在租赁合同内。 同时， 通过

普法宣传教育， 让二房东清楚认识到

共有部分不能作为“私人领地”， 同

时告知租户“合法租赁需以不侵害他

人权益为前提” 等法律法规。

此外， 工作人员还引导租赁户换

位思考， 最终促成二房东和租赁户的

承诺， 自行清退占用区域。

解决了地下室入口被占用问题

后， 针对照相馆租户的安置需求， 工

作人员了解到老叶家地下室入口旁边

的商铺正待出租， 主动牵线促成新租

赁协议。 此举既保障照相馆的生计，

又修复社区关系， 促成好的营商环

境， 双方都对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此次纠纷的成功化解 ， 展现出

“多格合一 ” 模式下 ， 基层治理中

“以法为据 、 以理服人 、 以情动人 ”

的调解智慧 。 通过协商而非单纯处

罚， 在执法中融入温度， 最终维护了

业主权益， 也留住了社区温情。 老叶

送来的锦旗， 不仅是对普陀区长征镇

基层治理工作的肯定， 更彰显了 “多

格合一” 治理模式的效能———当部门

联动打破壁垒、 法律刚性融入人文温

度 ， 就能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同

时， 守护好社区的和谐与温情， 为基

层社会治理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实

践经验。

【调解心得】

【案例点评】


